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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1192—2015《工作场所防暑降温技术规范》。与DB11/T 1192—2015相比，除结

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部分术语（见 3.1、3.3、3.4）； 

b） 更改了“WBGT 指数”的术语和定义（见 3.2，2015 版的 3.1）； 

c） 删除了“高温作业”的术语和定义（见 2015 版的 3.2）； 

d） 更改了基本要求（见第 4章，2015 版的第 4章）： 

e） 增加了高温暴露评估与风险分级管理的要求（见第 5章）； 

f） 更改了“室外露天作业”的要求（见 6.2，2015 版 5.2）； 

g） 更改了第 7章标题的名称，将“管理措施”更改为“综合措施”，细化了具体内容。将 2015

版的有关内容更新分类后纳入（见第 7章，2015 版的 4.5、5.2.1、第 6章）； 

h） 增加了“现场应急处置”的要求（见第 8章）； 

i） 增加了常见服装对 WBGT 指数的修正值（见附录 A）； 

j） 增加了中暑先兆或中暑现场应急处置流程（见附录 B）。 

本文件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

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北京燕山石化职业病防治所、北京国际度假区有限公司、华测检测认证集团北京

有限公司、北方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中心（北京）有限公司、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珏、毕明丽、王陆阳、丁晓文、牛东升、刘宝龙、叶研、王晓舜、阎腾龙、

王会宁、高美丽、刘艳、李明、刘军、刘永智、刘博文、吴洁、白杨、殷梓卿、闫涛、刘慧、樊子风。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15 年首次发布为 DB11/T 1192—2015；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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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所防暑降温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作场所防暑降温的基本要求、高温暴露评估与风险分级管理、工程控制措施、综合

措施、现场应急处置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用人单位工作场所的防暑降温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9800.1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部分：物理因素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T 189.7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7部分：高温 

GBZ/T 224 职业卫生名词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Z 2.2、GBZ/T 2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热习服  heat acclimatization 

个体耐受热强度能力渐进性增强的生理性适应过程。 

[来源：GBZ/T 224—2010，3.7.1.3] 

3.2  

湿球黑球温度指数  wet-bulb globe temperature index（WBGT index） 

综合评价人体接触作业环境热负荷的一个基本参量，又称 WBGT 指数。 

[来源：GBZ 2.2—2007，10.1.2] 

3.3  

WBGT 行动水平  WBGT action level in the workplace（AL） 

劳动者实际接触WBGT的水平已经达到需要用人单位采取高温控制措施或行动的水平。 

[来源：GBZ/T 224—2010，2.23，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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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效湿球黑球温度指数  effective WBGT index（WBGTeff index） 

考虑服装对WBGT指数影响的修正值，又称WBGTeff指数。 

3.5  

高温天气  hot weather 

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向公众发布的日最高气温35℃及以上的天气。 

4 基本要求 

4.1 用人单位应将防暑降温工作纳入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职责范围，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

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确保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4.2 应优先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材料、设备，工艺流程的设计宜使操作人员远离热源，同时

根据其具体条件采取必要的隔热、通风、降温等措施，消除高温职业危害。 

4.3 对于无法消除高温职业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开展高温暴露评估，判断高温作业风险等级，确定对

应防暑降温措施，使 WBGTeff指数符合高温作业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4.4 存在室外露天作业且无法根据天气变化动态开展 WBGT 指数检测的用人单位，应根据气象部门发

布的信息，判定劳动者接触高温天气的风险并确定对应防暑降温措施。 

4.5 用人单位应制定中暑应急预案，每年高温季前开展应急演练，并根据劳动者数量及作业条件等情

况，配备应急救援人员。 

5 高温暴露评估与风险分级管理 

5.1 高温暴露评估 

5.1.1 用人单位应开展 WBGT 指数测量，并考虑不同种类服装对 WBGT 指数的修正值，开展高温暴露评

估。 

5.1.2 WBGT 指数测量应按 GBZ/T 189.7 执行。 

5.1.3 WBGTeff指数按式（1）计算。 

WBGTeff=WBGT+CAV·····················（1） 

式中： 

WBGTeff ——有效湿球黑球温度指数，单位为摄氏度（℃）； 

WBGT——测量得出的平均 WBGT 指数，单位为摄氏度（℃）； 

CAV——不同种类服装对 WBGT 指数的修正值，见附录 A，单位为摄氏度（℃）。 

5.1.4 工作场所不同体力劳动强度 WBGT 限值与 WBGT 行动水平见表 1。 

 表1 工作场所不同体力劳动强度WBGT限值与WBGT行动水平（℃） 

高温接触时间率 

体力劳动强度 

WBGT限值 WBGT行动水平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75%～100% 30.0 28.0 26.0 25.0 28.0 25.0 23.0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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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高温接触时间率 

体力劳动强度 

WBGT 限值 WBGT 行动水平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50%～75% 31.0 29.0 28.0 26.0 28.5 26.0 24.0 23.0 

25%～50% 32.0 30.0 29.0 28.0 29.5 27.0 25.5 24.5 

0%～25% 33.0 32.0 31.0 30.0 30.0 29.0 28.0 27.0 

注：WBGT限值适用于已热习服的劳动者，WBGT行动水平适用于未热习服的劳动者；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按GBZ2.2执行。 

5.2 风险分级管理 

5.2.1 按照WBGTeff指数开展风险分级管理，可将高温作业风险分为3级，与其对应的推荐的措施见表2。 

表2 高温作业风险分级及措施 

有效湿球黑球温度指数

（WBGTeff） 
风险等级 推荐采取的措施 

WBGTeff＜WBGT行动水平 低风险 不需采取行动。 

WBGT行动水平≤WBGTeff＜

WBGT限值 
中风险 

开展职业健康培训，组织开展热习服，发放防暑降温饮料及药品，配

备个体防护装备，设置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开展职业健康监护。 

WBGTeff≥WBGT限值 高风险 优先采取工程控制措施，合理安排劳动组织，并采取中风险对应措施。 

注：WBGT 限值与 WBGT 行动水平按照表 1 执行。 

5.2.2 作业期间高温作业风险等级变化时，用人单位应立即根据变化后的风险等级采取对应措施。 

5.2.3 存在室外露天作业且无法根据天气变化动态开展 WBGT 指数检测的用人单位，根据当日最高气

温采取分级管理措施： 

a） 当日最高气温 t＜35℃时，用人单位不需采取行动； 

b） 当日最高气温 t≥35℃时，用人单位应优先采取工程控制措施，合理安排劳动组织，并开展职

业健康培训，组织开展热习服，发放防暑降温饮料及药品，配备个体防护装备，开展健康监护。 

6 工程控制措施 

6.1 存在生产性热源的高温作业 

6.1.1 高温作业工作场所或工作地点的热源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热源宜布置在厂房外，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b） 热源所在的厂房宜采用单层建筑。当厂房是多层建筑物时，热源宜布置在建筑物的高层； 

c） 厂房内热源应采取有效的隔热及降温措施。当采用以热压为主的自然通风时，热源宜布置在厂

房天窗的下方；当采用穿堂风为主的自然通风时，热源宜布置在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d） 热源之间可设置隔墙（板），使热气沿隔墙上升，通过天窗排出； 

e） 劳动者操作位宜位于热源的上风侧。 

6.1.2 高温作业工作场所或工作地点的隔热措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生产及辅助建筑物应采取外窗遮阳、屋顶隔热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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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温、强热辐射作业，应根据工艺、供水和室内微小气候等条件采用水幕、隔热水箱或隔热屏

等有效的隔热措施。劳动者经常停留或靠近的高温地面或高温壁板，其表面平均温度不应＞

40℃，瞬间最高温度不宜＞60℃； 

c） 对产生热辐射的热源应采取屏蔽措施。 

6.1.3 在满足工艺和卫生要求的情况下，高温作业工作场所或工作地点宜优先采取自然通风，当自然

通风不满足降温需求时，应采用机械通风或自然与机械的联合通风。 

6.1.4 高温作业工作场所或工作地点采取自然通风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新建的高温作业厂房建筑应首先考虑建筑物的方位与自然通风的关系。高温车间纵轴宜与当

地夏季主导风向垂直，当受条件限制时，其夹角应≥45°，并防止阳光直射到工作地点； 

b） 单跨和双跨车间宜采用以穿堂风为主的自然通风，可根据气候情况、工艺特点、车间散热量大

小等设计“侧窗式”或“开敞式”围护结构； 

c） 利用天窗进行自然通风时，以侧窗为进风口，天窗为排风口。天窗应与厂房纵轴平行，可根据

迎风或背风情况进行调节，进风侧窗下端距地面不宜＞1.2m。天窗和侧窗应便于开关调节和清

扫； 

d） 为防止风向变化影响，天窗应安装挡风板。挡风板的长度应与天窗全长相同，上沿应与屋檐高

度相同。 

6.1.5 高温作业工作场所或工作地点采取局部机械送风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温度＜35℃，需要一定风速的作业地点，可采用送风设备，如轴流风机或电扇等，风速应在

2m/s～6m/s 范围内可调； 

b） 温度≥35℃、热辐射强度＞1.4kW/m
2
，且工艺不忌细小雾滴的中、重劳动的工作地点可设置喷

雾风扇降温； 

c） 当不允许有雾滴、不允许采用再循环空气或要求保持一定温度和湿度的高温作业厂房，可在厂

房内布置空气淋浴设施，向作业地点送冷风。空气淋浴设施宜具备湿度调节和调整气流方向的

功能； 

d） 有爆炸危险区域的局部机械送风设备，通风机和电机均应采用防爆型。 

6.1.6 高温作业车间应设有工间休息室。休息室应远离热源，采取通风、降温、隔热等措施，使温度

≤30℃；设有空气调节的休息室室内气温应保持在 24℃～28℃。对于可以脱离高温作业点的，可设观

察（休息）室。 

6.2 室外露天作业 

6.2.1 有固定工作场所的室外露天作业，用人单位应在工作场所附近设置休息室，休息室应配置空调

或电扇，室温宜为 24℃～30℃，可提供冰块、化学冰袋、冷水毛巾等降温用品。 

6.2.2 无固定工作场所的室外露天作业，用人单位宜在工作范围附近设置遮阳棚或遮阳伞，宜配备电

扇。当劳动者需往来不同的地点工作，宜为劳动者配备便携式电扇。 

6.2.3 环境温度＜35℃时，宜使用电扇降温；当环境温度≥35℃时，宜使用喷雾风扇降温。 

6.2.4 室外驾驶非敞开型车辆的作业岗位其驾驶室应采取良好的隔热和空调措施，驾驶室内温度不应

＞28℃。 

7 综合措施 

7.1 劳动组织 

7.1.1 应根据气象条件和生产工艺情况适当调整作息时间，避开高温时段。 

7.1.2 应根据 WBGTeff结果，结合工作实际，合理缩短连续高温作业时间，增加休息时间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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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存在室外露天作业的用人单位应根据气象台发布的当日预报气温，按下列要求调整作业时间，

但因人身财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除外： 

a） 日最高气温≥40℃，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b） 日最高气温≥37℃且＜40℃时，在 12 时～15 时期间不应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c） 日最高气温≥35℃且＜37℃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

间。 

7.1.4 宜提供适宜的机械辅助工具，或指导劳动者采取合适措施，降低劳动者体力劳动强度。 

7.2 热习服 

7.2.1 用人单位应在开展高温作业前，安排劳动者完成热习服。 

7.2.2 初次热习服宜为5～7天。劳动者初次接触高温当日，接触高温时间不宜大于总工作时间的20%，

接触高温时间应每日递增，每日递增的接触高温时间不宜大于总工作时间的 20%。 

7.2.3 超过 14 天未从事高温作业的劳动者再次接触高温时，热习服不宜少于 4天。劳动者再次接触高

温当日，接触高温时间不宜大于总工作时间的 50%，接触高温时间应每日递增，每日递增的接触高温时

间不宜大于总工作时间的 20%。 

7.2.4 超过 30 天未从事高温作业的劳动者再次接触高温时，应按初次热习服要求重新完成热习服。 

7.3 防暑降温饮料及药品 

7.3.1 应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药品。 

7.3.2 应为劳动者提供充足的饮用水，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含有电解质的饮料，含盐量宜为 0.1%～

0.2%，温度宜为 10℃～15℃。 

7.3.3 防暑降温饮料不应含酒精，且禁止劳动者在作业前及作业期间饮用含酒精饮料。 

7.3.4 用人单位应督促劳动者及时补充水分，提倡少量、多次饮用，不应暴饮。 

7.3.5 应明确防暑降温饮料及药品的放置地点、盛装器具的清洗方法，并设专人负责。 

7.4 个体防护装备 

7.4.1 用人单位应根据接触高温工种、岗位的不同，为接触生产性热源的劳动者配备符合 GB39800.1

要求的个体防护装备，并建立发放台账。 

7.4.2 用人单位应为室外露天作业的劳动者配备宽松、透气性能好的浅色防护服装，宜配备阔边遮阳

帽、防晒袖套，可配备降温背心等个体防护装备。 

7.5 职业健康监护 

用人单位应组织从事高温作业的劳动者按照 GBZ 188 的要求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将检查结果存入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书面告知劳动者。若发现有职业禁忌证者，应调离高温作业岗位。 

7.6 现场健康管理 

7.6.1 用人单位应定期对接触高温的岗位进行检查，了解劳动者的身体状况，指导劳动者做好自身健

康管理。 

7.6.2 用人单位宜配备体温计、心率计，可采取物联网技术，配备智能化设备，收集接触高温的劳动

者的体温、心率等健康信息，及时监测劳动者健康状况。 

7.6.3 劳动者出现下列任一症状时，用人单位应立即使其脱离高温作业场所： 

a） 劳动者持续数分钟心率（次/min）超过 180 减去年龄的数值； 

b） 未热习服劳动者体温超过 38℃或已热习服劳动者体温超过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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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劳动者在停止体力负荷作业 1分钟后的心率高于 120 次/min； 

d） 出现强烈的疲劳感、恶心、头晕或意识丧失等症状。 

7.7 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7.7.1 应按 GBZ 158 的要求，在产生或存在高温的工作场所入口处、作业岗位或设备附近的醒目位置

设置“当心中暑”、“注意高温”、“注意通风”等警示标识。 

7.7.2 使用可能产生高温的设备的用人单位，还应在设备醒目位置设置中文警示说明。警示说明应当

载明设备性能、高温危害、安全操作和维护注意事项、高温防护以及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 

7.8 职业健康培训 

7.8.1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职业健康培训内容应

涵盖高温的职业健康危害、高温存在环节、中暑先兆和中暑症状的识别、中暑预防方法、中暑现场应急

处置和中暑案例分析等。 

7.8.2 使用劳务派遣劳动者的用人单位应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对象统一管理。 

7.8.3 接收在校学生实习的用人单位应当对实习学生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培训；对实习期超过一年的

实习学生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培训。 

7.8.4 用人单位宜引导劳动者保持正常生活作息、养成良好饮食习惯、保证充足睡眠的习惯，向劳动

者提供个人健康咨询。 

8 现场应急处置 

8.1 发现劳动者出现中暑先兆或中暑症状时，用人单位应立即使其脱离高温作业场所。 

8.2 施救人员应及时、持续地降低劳动者的身体温度。常见降低身体温度方法包括： 

a） 将劳动者转移至阴凉或设置有空调等温度调节装置的区域； 

b） 松开或适量去除劳动者的衣服，用冷水持续冷却身体表面，可利用扇子或风扇协助挥发水分，

降低体温； 

c） 在劳动者头部、两边腋下及腹股沟等部位放置用冷水浸泡的毛巾或冰袋降低体温。 

8.3 施救人员应确认劳动者的意识状态。 

a） 符合下列症状的可判断为完全清醒： 

1) 眼睛开合正常； 

2) 言语条理清晰，能清楚回答问题。 

b） 符合下列症状之一的可判断为不完全清醒： 

1) 眼睛被声音刺激后无反应； 

2) 言语条理不清晰，不能清楚回答问题； 

3) 身体对任何刺激全无反应。 

8.4 处于意识完全清醒状态且能自主摄取水分的劳动者，应及时为其提供饮用水或电解质饮料。 

8.5 处于意识不完全清醒状态、不能自主摄取水分或症状无减轻或好转的劳动者，施救人员应及时联

系医疗急救组织并持续冷却劳动者身体，直至医疗急救组织到达。 

8.6 中暑先兆或中暑现场应急处置流程应按照附录 B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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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 录 A   

（资料性） 

常见服装对 WBGT 指数的修正值 

常见服装对WBGT指数的修正值参考表A.1。 

表 A.1 常见服装对 WBGT 指数的修正值 

服装的种类 CAV（℃） 

长袖长裤工作服 0 

机织棉质连体服 0 

单层聚烯烃连体服 +2 

双层机织工作服（如内层机织工作服加外层机织连体服） +3 

防蒸汽材质的长袖防护围裙 +4 

单层防蒸汽连体防护服 +10 

注：带头罩工作服在相同材质工作服修订值基础上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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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中暑先兆或中暑现场应急处置流程 

中暑先兆或中暑现场应急处置应按照图B.1规定的流程进行。 

出现中暑先兆或
中暑症状

确认意识状态

立即移至阴凉处并持续降温

完全清醒

联系医疗急救组织

不完全清醒

能否自主摄取水分 不能

补充水分和盐分

能

是否恢复或症状减轻 不能

结束应急

能

等待救援过程持续降温

医疗急救组织到达现场

 

图 B.1 中暑先兆或中暑现场应急处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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